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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关于结束
2019 年汛期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三防指挥部，省防总各成员单位：

根据《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条例》有关规定和会商情况,广

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定于 10 月 15 日结束 2019 年汛期。

转入非汛期后，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形势，做好今冬

明春的蓄水保水工作。如遇特殊天气，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，

及时启动应急响应，做好应对防御措施。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总指挥叶贞琴同志，常务副总指挥张虎同志，副总指挥魏宏广、

郑伟仪、王中丙、许永锞、庄旭东、梁炜、李建群、成河、张明

灿同志。

省委办公厅，省政府办公厅，省委值班室，省政府总值班室。

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15 日印发

校对人：林良根


